附件1：
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省开课程教学资源建设试行方案

一、课程建设工作原则及要求

1.建设原则

（1）公平竞争原则：课程建设采取公开招标，自愿申请、专家评审、择优承建原则。

（2）系统合作原则：课程建设团队必须吸纳分校、教学点相关专业骨干教师参与。

（3）名师名课原则：课程建设负责人、主编各设1人（两者可由1人兼任），原则上由本学科或本专业的专家、学科带头人、优秀教师等名师担任。课程负责人必须由市校从事3年以上开放教育教学工作、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
（4）重点建设原则：建设重点为我校开放教育重点专业、特色专业的部分省开课程，或适用面较广的公共课程、实用性较强的特色课程等。

2.工作要求

（1）规范建设：承建课程负责人应参照中央电大颁布的课程标准、课程建设规程和流程，以及教学资源建设技术标准和非统设课程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建设，并严格遵循建设协议。
（2）实行课程建设负责人负责制。根据建设协议，课程负责人与学校各自承担和享有相应的责、权、利。

（3）协调配合：市校教学处承担省开课程建设管理职责；各分校、教学点、市校各院、系、部承担建设职责；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承担有关技术支持服务职责。
二、课程建设经费投入及使用
以课程为单位进行教学资源建设，经费主要由武汉电大投资建设，经费额度参照中央电大非统设课程建设经费标准并结合我校实际确定。建设经费主要用于：

（1）主要教学文件的编写费用
（2）课程教学资源一体化设计方案编写费用

（3）文字教材编写费用
（4）音像教材编制费用
（5）CAI课件的编制费用

（6）课程教学文件及课程教学资源研讨、审定、验收费用及专家酬金等
（7）网络课程的编制费用
（8）参考资料费用等
三、课程建设程序
1. 课程建设规划发布：电大教学处适时公开发布省开课程年度拟建课程计划。

2.申报：符合条件的拟承建者递交承建申报材料。

3.评审：电大教学处组织专家评审；经公示后学校正式发布立项建设文件，下达建设任务书。

4．签订协议：课程负责人编制的课程教学大纲（要求）与课程教学资源一体化设计方案（或改造课程教学资源方案）经专家审定通过后，课程负责人与学校签订“省开课程教学资源建设协议书”。

5.前期经费拨付：依据协议相应条款，向承建课程负责人拨付建设启动经费。
6.建设：在整个建设期间，由课程负责人主持本课程建设全面工作。电大教学处适时跟踪监管。

7.验收：电大教学处组织专家审定、验收。

8.后期经费拨付：根据验收结果，依据协议条款拨付剩余建设经费。

四、成果应用

1. 版权  版权归武汉电大所有。武汉电大拥有课程教学资源的专有出版权及在电大系统内的专有使用权。

2．署名  参与课程教学资源建设的编著者、授课教师及制作人员享有所建设的相应教学资源的署名权。

3．共享  课程教学资源在我校电大系统内共享。课程教学资源以“学习资源包”形式由武汉电大负责出版、发行，或安排在武汉电大“电大在线”教学平台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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